附件2
江苏师范大学教学科研单位公用房
定额及管理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江苏师范大学公用房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中所涉及的用房面积指房屋使用面积，不包括门厅、走廊、卫生间、设备间等公共面积。
第三条 教学科研单位公用房按照“保障基本、定额配置、超额缴费（收回）”的原则进行管理。 
第二章  定额用房范围及标准
第四条 教学科研单位定额用房包括行政办公用房、教师工作用房、研究生研学用房、实验用房、专项补贴用房及事业发展用房六类。 
第五条 行政办公用房定额（S1）
1.办公室用房：执行校机关部门及直属单位办公室用房定额标准及相关规定，根据本单位党政管理工作人员编制数进行核算。
2.服务用房：包括档案室、资料室、学团组织及社团室、心理咨询室、教工（党员）活动室等。根据本单位师生（全日制学生）规模进行定额配置。
                      服务用房定额标准                单位：m2
	师生规模（人）
	≤600
	601-1200
	1201-1800
	≥1801

	定额标准
	160
	220
	280
	340


备注：无学生或无专任教师的，定额面积为以上对应标准的三分之一。
第六条 教师工作用房定额（S2）
教师工作用房：包括教师工作室、教研室等用房。根据本单位教学科研人员数及定额标准核算。
教师工作用房定额标准           单位：m2/人
	类别
	正高级职称
	副高级职称
	其他人员

	定额标准
	18
	9
	4


备注：其他高层次人才定额标准由领导小组研究决定。
第七条 研究生研学用房定额（S3）
研究生研学用房：用于研究生自主学习、交流研究等用房。根据本学院全日制硕士、博士生人数定额配置。
研究生研学用房定额标准           单位：m2
	规模（人）
	≤100
	101-200
	201-300
	301-400
	≥401

	定额标准
	50
	90
	130
	170
	210


第八条 实验用房定额（S4） 
实验用房：包括教学科研实验、实训实践场所、公共课与专业课实验室、计算机房、语音室及实验准备室等附属用房。实验用房面积由学生实验用房、教师科研实验用房、仪器设备用房等构成。
根据学科类型和实验实践用房需求差异，确定学科类别调整系数。
学科类别调整系数
	类别
	调整系数
	学  院

	一类
	2.5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生命科学学院、机电工程学院、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学院

	二类
	1.2
	地理测绘与城乡规划学院、美术学院、传媒与影视学院、智慧教育学院

	三类
	0.5
	语言与艺术科学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商学院

	四类
	0.3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公共管理与社会学院、外国语学院、体育学院、法学院

	五类
	0.1
	文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音乐学院、江苏圣理工学院—中俄学院、国际学院


    1.学生实验用房:学生实验用房面积=（×学科类别调整系数
学生实验用房定额标准          单位：m2/人
	类别
	本科生
	硕士生
	博士生

	定额标准
	0.3
	0.5
	1.0


敬文书院和江苏圣理工学院—中俄学院的学生实验用房按照专业人数以及专业对应的学科类别调整系数进行核算。
2.教师科研实验用房：教师科研实验用房面积=（×学科类别调整系数
教师科研实验用房定额标准       单位：m2/人
	类别
	正高级职称
	副高级职称
	其他人员

	定额标准
	18
	9
	4


3.仪器设备用房：单价3万元及以上的仪器设备配置相应面积，其中50万元以上的设备需根据大型仪器设备绩效考核单位年平均机时利用率修正。
仪器设备用房定额标准           单位：m2/台
	原值
（万元）
	[3,10]
	（10,30]
	(30,50]
	(50,100]
	(100,200]
	(200,500]
	>500

	定额标准
	0.3
	1
	5
	10
	20
	50
	100


第九条 专项补贴用房定额（S5）
1.在研项目实验用房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3]参照《江苏师范大学科研成果评价办法》，对评价分值大于等于2000分的在研项目，实验用房定额标准为分值的1%（单位：m2）。计算结果需乘以学科类别调整系数，但不得高于定额标准。
2.科研平台和科技创新团队实验用房
参照《江苏师范大学科研成果评价办法》，对评价分值大于等于1000分的科研平台和科技创新团队，实验用房定额标准为分值的10%（单位：m2）。计算结果需乘以学科类别调整系数，但不得高于定额标准。同类型平台的同一负责人按最高标准执行，不重复计算。
3.教学平台实验用房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定额标准为300m2。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定额标准为30m2，每学院限额1个。
    4.人文社科类研究基地用房
国家级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定额标准为200m2。省部级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定额标准为100m2。
5.上述未涉及的计划、称号、平台及团队等专项补贴用房由领导小组评价决定。
第十条 事业发展用房定额(S6)
事业发展用房定额标准为上述总额的5%。
第三章  数据核定
第十一条 各单位用房定额总面积S=S1+S2+S3+S4+S5+S6。
第十二条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后勤保障部等部门每年9月底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并经各单位核对确认，核算周期为上一年9月1日至当年8月31日。统计核算时，如存在瞒报、漏报、错报情形，将对所涉及的用房面积加倍收取费用。
第四章   费用结算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第十三条 各教学科研单位定额面积内用房免费使用，超出定额面积用房，应主动交回。如继续留用，超出面积需缴纳房产资源使用费。
第十四条 房产资源使用费根据超额比例采用阶梯收费的方式分段计算。缴费单位凭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后勤保障部联合开据的缴费通知单，按规定时间缴纳费用。未按时足额缴纳的单位，学校将从各单位相关经费中划转。收取的房产资源使用费主要用于房屋修缮维护及定额面积不足单位补贴。

	超额率
	≤5%
	（5%-50%]
	（50%-100%]
	＞100%

	收费标准
	0
	0.4
	0.6
	0.8


超定额收费标准          单位：元/㎡/天
[bookmark: _GoBack]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后勤保障部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细则中的定额标准作为学校向各单位配置房源的依据，不作为各单位内部分配、管理和使用公用房的具体标准。各单位应根据事业发展需要、定额面积总量等制定具体使用办法，自行统筹配置房产资源，提高使用效益。

